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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函
地址：106308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
162號
聯絡人：陳小姐
電話：02-77493499
電子信箱：pmchen@gapps.ntnu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師大機電字第11510076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1151007674-0-0.pdf、1151007674-0-1.pdf、1151007674-0-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「第23屆全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團隊

技術創造力培訓與競賽活動」相關資料，敬請貴校相關單

位惠予協助廣為宣傳，並鼓勵相關類科學生踴躍參加，請

查照周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競賽由本校機電工程學系陳美勇教授主持並與溫世仁

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，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、六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等單位共同指導。

二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5年4月22日(星期三)止。

三、活動對象：各公私立技術型高中(含日夜間)、綜合高中(限

專門學程、技術學程)及相關高級中學(限職業類科)之學

生。歡迎具備機械及電機、電子技術相關專長之同校學生

組隊參加。

四、本活動經教育部認許，獲獎者可依競賽優勝名次於技優甄

審入學各甄審招生類別可增加甄選總分15%~20%；於甄選入

學各甄選群(類)別可增加甄選原始總分10%~15%，詳細請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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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附件。

五、敬請貴校核予參加本活動(含初賽、研習及決賽)之學生及

帶隊老師公(差)假登記或課務派代。

六、檢附本活動辦法、獎勵資深參賽指導老師實施辦法、四技

二專相關優待加分依據表等各1份，相關活動資訊皆以本活

動網站公布為準。

七、本活動網站名稱及網址：全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團

隊技術創造力培訓與競賽活動（網站連結短址

https://bit.ly/3Maxkk9）。

八、如有任何問題，請洽本活動承辦人：

(一)電話：(02)7749-3499，陳小姐。

(二)E-mail：pmchen@gapps.ntnu.edu.tw。

正本：全國各公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、全國各公私立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、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、本校

科技與工程學院機電工程學系

校長 宋曜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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